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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8：变动环境影响分析 

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油品质量升级项目

变动环境影响分析

本项目改造后 S-Zorb 装置规模由 150 万吨/年提高到 180 万吨/年，满足生产

VI 汽油标准要求；柴油加氢精制装置加工能力不变，满足生产国 VI 标准车用柴

油要求。均与环评一致。

根据环办环评[2015]52 号中的《石油炼制与石油化工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

（试行）》：“新增重点生产装置外的其他装置或其规模增大 50%及以上，并导

致新增污染因子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；生产装置工艺调整或原辅材料、燃料调整，

导致新增污染因子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属于重大变更”，本项目实际建设阶段改

造内容不属于重大变更。所以，本项目可以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。

本项目实际建设阶段改造内容与原环评相比的变化情况如下：

实际建设阶段主要改造内容与环评一致，部分有所变化。实际建设阶段经过

实地调查、设计核算等方式，部分设施经核算后仍可利旧，则由改造调整为利旧

以降低项目投资。改造后总体产能和生产工艺与环评一致。

具体变化情况见下表。

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一览表

序

号
项目组成 主要工程内容 实际建设 变动环境影响分析

1 
S-Zorb
装置

更换反应器顶部的反应器过

滤器（ME-101）、吸附反应

进料泵（P-101A/B）原地改

造、进料加热炉（F-101）原

地改造、进料换热器新增加 2
台（E-101G/H）、稳定塔顶

空冷器 A201 和水冷器 E202
替换为复合高效空冷。

稳定塔顶空冷器 A201
和水冷器 E202 未替换

为复合高效空冷，新增

E104B 冷高分换热器 1
台。

其余与环评一致，可满

足生产要求。

经设计核算，稳定塔顶

空冷器 A201 和水冷器

E202 仍能满足生产要

求，未更换，降低项目

投资。

原冷高分换热器不能

满足要求，新增 1 台。 

2 
柴油加氢

装置

①反应部分新增一台加氢精

制反应器及相应管道仪表；

②新增一台高压换热器及相

②未新增高压换热器

及相应管道仪表；

③未更换部分循环氢

经设计核算，原高压换

热器及相应管道仪表、

循环氢脱硫塔及循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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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管道仪表； 
③更换部分循环氢脱硫塔内

件，新增塔顶旋流脱液设施； 
④更换及新增冷氢管道及调

节阀等仪表设施； 
⑤改造循环氢压缩机。 

脱硫塔内件； 
⑤未改造循环氢压缩

机。 
其余与环评一致，可满

足生产要求。 

氢压缩机仍能满足生

产要求，未更换，降低

项目投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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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0：竣工及调试公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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